
前几天我在餐厅里看到这样
有趣的一幕：一对情侣前来用餐，
男孩子拿着菜单准备点菜，女孩
子红着脸问男孩子：“你爱我吗？”
“当然爱你。”男孩子毫不犹豫地
说。“爱到什么程度呢？”女孩子穷
追不舍地问。“已经到了笋炒肉！”
男孩子指着菜单幽默地说。

他们的爱情跨过了油炸臭干
子，已经到了笋炒肉，虽然离鲍鱼
汤尚远，但小情侣正在沿着爱情
的路奋勇前行。爱情已到笋炒肉，
多么精妙而贴切的比喻。

当今社会年轻人生活压力
大，银子赚得都不容易，男人们的
慷慨程度大不如前，打着小算盘

和女孩子谈恋爱的人不在少数。
如果用投资的眼光谈恋爱，一开
始出手肯定要谨慎，这样才可能
最大程度地规避资金风险。巷子
里吃顿大排档、路边来两碗凉皮，
这算是“火力侦查”。如果两个人
谈得来，有发展潜力，“火力侦查”
可以升级为“主动出击”。如果两
方不合适，男孩子付出的恋爱成
本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我有一个朋友和男友相处了
三年，她男友是个特别抠门的人，
房租、伙食、水电费、上网费样样
AA制不说，有时他们出去旅游一
次也要为旅游费谁出多了谁出少
了争论一番。朋友在经济上完全

独立，可她用自己挣的钱买了稍
微好点的衣服，男友的脸就会拉
得如驴那样长。我为朋友感到悲
哀，一个女孩子能有几个三年的
青春时光？他们的爱情别说已到
笋炒肉，我看连油炸臭干子都没
有跨越。这样的男人不仅无趣而
且让人看不到希望，最好把他像
垃圾一样扔掉。

爱情和金钱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套用一句流行语“钱不
是万能的，没有钱的爱情是万
万不能的”。总是徘徊在“油炸
臭干子”这个层次的男人，永远
不可能给你带来幸福，因为他
从来没有想过要升级为“笋炒

肉”，从来没想过要为双方的幸
福埋单，试问一个连柴米油盐
都要和你斤斤计较的男人，在
你人生困境时，还能指望他会
为你端来鲍鱼汤吗？

现在的女孩子大都想找有钱
的男人，可僧多粥少，如果自己没
有相当的竞争力，我看也不必去
挤这个独木桥了。找不到有钱的
男人，找个舍得为你花钱的男人，
这也不错。一个男人愿意为你花
多少钱，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表明
你在他心中的分量有多重。也许
他买不起鲍鱼汤，但他愿意倾其
所有让你吃一顿笋炒肉，这不也
是一种幸福吗？

大热天，写下这个题目，自
己都感觉堵得慌，最近琳达成天
哭诉折腾，还真有点“资深投粪
手”的味道。“资深投粪手”是作
家连岳对“搞臭无用论”的解释：
“有人喜欢这样维持关系：拖死
他、去他的单位、他的朋友圈、去
孩子面前，把他搞臭、搞臭、搞
臭！成长为一个资深投粪手。恨
一个人，是做得到这点的，但时
日一长，同情票几乎都投给了
他。赠人大便，手有余臭。把人搞
臭是没有用的。”这段话用意非
常广泛，假如拿来对照琳达的婚
姻，简直就是她真实的记录。

琳达 29 岁，顶尖潮人，个性
自我，可当婚姻遭遇外界侵扰
时，她所表现的生猛行为比起泼
妇式的撒野有过之而无不及。琳
达的老公出轨，很俗套的外遇情
节，起初是短信暧昧亲昵，称别
的女人“亲爱的，我想你”，最后
身体和精神都彻底偏离航道。琳
达知道真相后，先是在我面前大
声哭诉男人没德行，“结婚五年，

我带孩子，操持家务，还得赚钱
养家，也没听见他叫我一声‘亲
爱的’”。我边给她擦眼泪，边安
抚她：“摊上这事儿，你是离婚，
还是继续过？”“离婚？便宜那小
三了，不折腾惨他们，我倒着
走。”琳达咬牙切齿完，接着就跑
到小三的单位，连骂带踹，把这
事儿抖了个底朝天。她最狠的一
招是居然找到小三的家，面对那
个只有四岁的小女孩，尖声刻薄
地说，你妈妈怎么怎么……把个
孩子吓得哇哇大哭。最后又去老
公的单位和公婆家，控诉男人的
不轨行为，顺便抢白老人教子无
方。婆婆不乐意了，儿子再不好，
也听不得别人挤对，更何况是本
就水火不容的媳妇。问题没解
决，倒把婆婆给得罪了。

既然脸皮都已撕破，这婚是
非离不可了，琳达的老公一纸诉
状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哪怕净
身出户，最后还给琳达扣了顶帽
子：“这女人太能作了，简直泼妇
一个。”可琳达压根儿不想离婚，

继续闹，一副“拖不死你俩，决不
罢休”的豪迈。说实话，最初我挺
同情琳达，但她成天祥林嫂式的
哭诉再加上河东狮吼般闹腾，我
一个旁观者都怕了。琳达在这件
事上很没气场，既然不想离婚干
吗要可着劲儿折腾？连岳的话，的
确犀利，琳达几乎达到了“资深投
粪手”的境界，真是臭了别人，自
己也得到相同的气味。

同样是老公有外遇的羽，就
比琳达从容镇定。当小三直接上
门挑明真相后，羽平静听完她和
老公的爱情经历后，只说了一句
话：“放心，我不会无聊到和你去
抢男人。”听听这气场，多震撼那
小三的神经。羽毅然决然提出离
婚，任凭她老公对着太阳发誓只
是一时对外面的贪恋，绝不想把
好好的家庭给拆散。可惜男人的
婚外情好比纯白棉布上泼洒的
黑色墨迹，任凭怎样清洗都有难
堪的印迹。羽绝不允许有碍视觉
的印迹来打扰精神的健康。羽离
婚后，曾问过她，后悔吗？为什么

要后悔？羽反问我。失去我是那
个男人的损失，我还没凄惨到没
有知己欣赏我的地步，再说了，
婚姻又不是 PK 现场，凭什么让
我和小三站在舞台上，让背叛我
的男人选择呢？

琳达和羽相同的经历，不同
的处理方式，给以后的生活带来
不一样的风景。现在的琳达继续
和老公哭闹纠缠在离婚中，而羽
的日子云淡风轻，清静舒心。查
小欣有一篇文章中写张柏芝的
婆婆狄波拉谈婆媳的相处之道：
“讲了等于没讲的话不要讲；要
学会看不到、听不到，还要学会
失忆；别老记住昨天你怎样怎
样……”虽说是婆媳相处的窍
门，但放在夫妻婚姻的相处中也
非常实用。

女人，做什么也别做这“资
深投粪手”，用尽力气搞臭了那
个人，自个儿得不到丝毫的好
处，相反也得沾染一身腐臭气，
而且还闹腾得人心尽失，容颜憔
悴，多不划算！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是民国爱情流
行的模本，它如张爱玲的字，当中分明
带了纷红骇绿的意味。傅雷和朱梅馥便
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对，他们是表兄妹。
朱梅馥比傅雷小五岁。1913年2月20

日，她出生在上海南汇县城。两人从小
便喜欢在一块儿玩耍，傅雷总是以小男
子汉的身份保护着表妹，表妹手里有块
糖和饼干什么的也总是给他留着，两人
好得胜似亲兄妹。
女大十八变，当朱梅馥一路从上海

教会女校念过初中又升至高中时，本就
天生丽质的她，越发端庄秀丽起来，任
谁看了都想多看一眼。傅雷不知道自己
是哪一天对朱梅馥产生异样的感觉的，
她温柔甜美的笑脸是他喜欢的，她的冰
雪聪明也是他喜欢的……总之，他觉得
心里除了她，放不下任何人了。美貌只
是一时的，有才能才是一个女人立足的
根本，朱梅馥这位小表妹的特别之处是
纤纤十指能够把贝多芬的《命运交响
曲》弹奏得如行云流水，所以傅雷对她
越发倾心不已。而朱梅馥对傅雷这位自
幼聪明好学的表哥也是早就存有一份
深深的依恋和崇拜。
1932 年，傅雷在上海一家饭店与朱

梅馥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四目交汇的那
一刻，彼此知道今生任谁也不能再把他
们分开了。
婚后，朱梅馥和傅雷的生活看似平

淡，但在妻子的精心打理之下，又无时
无刻不透着珍珠般的美丽光泽。

朱梅馥最大的特点就是凡事能以
丈夫傅雷的喜好为喜好，因为爱一个男
人就是尊重他的内心。没有规矩不成方
圆，傅雷在家里自行定了“家规”，这“家
规”被现代女子看了大多会不屑的，但
是朱梅馥从来都是认真地执行，并督促
两个孩子去做。最典型的是“食不
语”——— 吃饭时不许讲话；咀嚼时不许
发出很大的声响；用勺舀汤时不许滴在
桌面上；吃完饭要把凳子放入桌下，以
免影响家中“交通”等等。所以，我不得不
在这里感叹：墨守成规也是女子的一种
美德啊！

朱梅馥除了在生活上对丈夫照
顾得无微不至外，还是傅雷工作中不
可多得的“好秘书”。傅雷的文稿多，
且杂，且乱，每一篇几乎都经妻子的
整理，她总是先把文稿一一排好顺
序，然后再一笔一画地誊抄下来，笔
迹端正娟秀，一丝不苟。据说就连傅
雷给傅聪写的信，每一封，她都要先
誊抄留底，然后再亲手邮出的。傅雷
喜欢音乐，工作之余她就给傅雷弹奏
一曲。傅雷爱花，她就时常陪丈夫半
夜起来，打着手电筒，在小花园里进
行嫁接实验。有妻如此，傅雷先生三
生有幸！

关于那些灰色的日子是后来发
生的。
1958年4月30日下午，傅雷在第N次

遭“批判”之后，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
的帽子。这顶帽子直接压垮了他的精神
和意志。当晚他很晚才回家，见到妻子
朱梅馥，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居然是：
“如果不是因为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
今天我就……”朱梅馥堵住了丈夫即将
脱口而出的那几个字。知夫莫若妻，她
怎么能不懂他的心呢？此时，朱梅馥知
道她不能倒下，如果傅雷是一棵大树，
那她就必须是藤，和他缠绕在一起。
“士可杀而不可辱”，时间定格于

1966 年 9 月 2 日夜。在红卫兵两天
三夜不间断的抄家和凌辱后，时年五
十八岁的翻译家傅雷“就像一个寂寞
的先知、一头孤独的狮子，愤慨、高
傲、遗世独立，绝不与庸俗妥协，绝不
向权势低头（傅聪语）”，就在那一夜，
他与夫人朱梅馥携手同肩，于上海江
苏路的家中双双服毒自缢身亡。朱梅
馥曾经对傅雷说过：“为了不使你孤
单，你走的时候，我也一定要跟去。”
是的，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此
刻，她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为防踢倒
凳子的声音吵醒邻居，他们还事先在
地上铺了一床棉被……悄悄地，他们
走了，因为“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
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所以不如
生死相依。

爱情已到笋炒肉

女人，千万别做“资深投粪手”

第三只眼

谈情说爱

□清清小雅

那时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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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梅馥：

我怕来不及，
我要抱着你

很多年前，我在故乡的小城
读高中。

那时，我是怀着梦想的十七
八岁的女生，那时，我一直想的
是：离开这座略带土气和灰败的
小城，越远越好，此生永远不要
回来才好。

晚自习的时候，我们逃课去
看电影和录像。

电影院只有一个，四四方方
的建筑。院子里种满了泡桐，每
年春天来的时候，开了艳粉粉的
桐花，命贱的桐花，犯贱似的招
摇着，却终逃不过颓败的命
运——— 掉在地上，又大又烂的一
朵。我简直厌倦至极，仿佛对整
个少年时光厌倦至极。

也去录像厅。更乱更脏，带
着明显的堕落和坏。抽烟的少
年，故意装酷。戴了大耳环的少
女，斑驳的墙，破烂的棉布门帘，
又大又破的音箱，还美其名曰
“镭射影院”。斜歪的小黑板上，
写着即将放映的录像的名字，无
非是肥皂一样的港台片。那阵我
迷恋周润发，因为帅到让人眼
晕。也喜欢过温兆伦——— 他有一
种从容的坏。

录像厅的凳子真硬啊，坐上
去十分不舒服。粉色或黄色的墙
上落满了苍蝇屎和蚊子血……
我买了一包瓜子，看粗制滥造的
港台剧，武打或言情。黑暗中有
女生尖叫：你不要碰我。那种黑
色的、暧昧的、带些坏的紧张，充
满了压抑的快感。

地上有啤酒瓶，一块钱一瓶
的当地产啤酒，通宵录像常常
放，我没有看过通宵，总觉得再
怎么样，还是要回家的。何况，录

像厅的名声实在是坏——— 仿佛
是坏少年的集散地。坏的东西，
总有一种神秘的蛊惑力，仿佛无
法抗拒的地心引力，知道坏，还
要往更坏里走。

没有看过录像和翻墙看过
电影的少年时光，无论如何不算
过得痛快淋漓。

还有文工团。
我因为迷恋那里面漂亮的

女人和有几分帅气的男人，常常
绕道路过那里，我是故意路过。

文工团排练评剧时，我常常
去看。

在周日，我站在台下，看他
们排练《刘巧儿》。那个演巧儿的
女孩子真俊呀，小纤腰一把，眼
下面一颗痣，像一滴生动的眼
泪……我看着，其实内心是有倾
慕的，我也愿意来唱戏——— 如果
我有嗓子。

我 过 度 地 厌 倦 高 中 生
活——— 因为面临高考的压力，我
觉得我应该游迹于江湖，跟着一
个草台班子，四处游走。

更过分的想法是：我要和班
子里最帅的最红的男主角私奔，
当然，最后我把他抛弃了最好。

这是十分浪漫而恶毒的想
法。非常过分的自我迷恋。

那些浓艳的、传奇的、俗透
了的录像厅、文工团，在后来我
坐在豪华影城里、花一百块钱买
一张票看大片《阿凡达》时，远远
没了这种况味。

后来，我遇到过唱刘巧儿的
演员。她不可能认得我。我却认
出了她。认出是因为她眼角下的
那颗痣。如果不是那颗痣，我想，
我不会认出她来——— 她在廊坊

评剧团，我去看我的一个朋友排
演的河北梆子《吕端》，在狭窄而
逼仄的楼道里，我遇到了她。

是她。
只有她，眼下面有这样一颗

痣，那么清晰而明显。她比从前
胖了很多，正在包包子——— 韭菜
鸡蛋馅的。

那破旧的楼道，那带着上世
纪八十年代味道的楼道，完整地
呈现在我的眼前——— 脏乱差，电
风扇无聊地转着，水泥地上有脏
水。而她穿着大背心，肥厚的肉
流出来，她有了白头发，头发乱
七八糟地用一只卡子别着，卡子
上镶了塑料的花。

你演过刘巧儿。我说。
她抬起头，惊喜地说，你还

认出我了？显然，她很兴奋。这
时，她还用手捋了一下头发，面
粉沾到头发上去了——— 落魄的
艺人身上，总有一种江湖的沧海
桑田味道，她的那个动作，让我
心里一颤。
“多少年前了，追

求我的男人排成
队，连县里的领
导想请我吃饭
还 得 托
人……”旁
边有小伙
子，正听
周杰伦，
不 屑 地
说：你就
吹吧，就
你？

她说
的是真的。

她的纤

腰一把，她的美艳惊人，我都曾
经是见证人。

现在，她老了，她包着韭菜
鸡蛋的包子，说一个月才有一千
块钱，只能住在这团里，房子没
有，婚离了，孩子在北京打工，一
个月回来一回……电风扇仍然
兀自地转着，我的朋友打电话让
我上楼，她在后面嚷着：一会儿
过来吃包子呀，我包的包子可好
吃了……楼道里已经有包子香
了。

在大夏天，她点的是蜂窝炉
子。

我急促地上楼，这是最热的
夏天，我的汗下来了，很咸，很
咸。

而青春和现在的区别，就是
有时我分不清，哪滴是眼泪，哪
滴是汗水。

因为，它们的咸度和温度，
都像烟花，那么凉，那么凉。

□雪小禅
她的纤腰一把，她的美艳惊人，我都曾经是见证人。

□黄艳梅

□萧萧


